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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员工出售客户信息获刑10个月

← ←工报劳动维

权“码上行”，如果

你在广东遇到劳资

纠纷，可扫码报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徐亚辉）“我儿

子很勤快，当时什么活都会帮老板干，现

在讨薪多年无果，不知该怎么办。”近日，

河源市农民工陈先生的父亲向记者报料

称，其儿子被某工程分包公司拖欠薪酬。

“法院强制执行时发现该公司没有任何财

产可执行，我儿子至今未拿回工资。”

参建分包工程一年多
劳动者称被欠薪6万元

陈先生告诉记者，2017年2月，他经熟

人介绍入职河源市宏利建筑劳务分包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利公司”），被派

到公司所承包工程项目担任测量员、施工

员。陈先生称，他在职期间，公司就以没

钱为由开始拖延支付报酬，双方几经协

商，他陆陆续续拿回部分工资，但直到他

2018年9月离开公司时，还累计被拖欠工

资6万多元，至今未拿回。陈先生的父亲

也表示，他曾多次联系宏利公司法定代表

人叶贤辉替儿子讨要工资，但对方一直拖

着不给，“后来干脆连电话也不接”。

陈先生称，其当时所在工程项目——

“河源市连平县忠信新邨沿江路市政工程”

由连平县土地储备中心进行招标，深圳市

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后分包给宏利

公司进行具体施工作业。“我们也联系过深

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讨要工资，但

对方表示是宏利公司（叶贤辉）的事，与他

们无关。”陈先生的父亲说。

无财产可供强制执行
涉事企业未履行义务

多次讨薪无果后，陈先生全权委托父

亲向有关部门投诉。陈先生的父亲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向连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反映宏利公

司拖欠陈先生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9 月

期间的工资总额6.1万元。

连平县人社局经调查核实，宏利公司

拖欠陈先生工资属实，并依法对宏利公司

发出改正指令书、催告书等文件。宏利公

司均逾期未履行。2019年5月17日，连平

县人社局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

定书》，责令宏利公司依法支付陈先生工

资6.1万元，同时加付赔偿金3.05万元，共

9.15 万元。宏利公司在收到处理决定书

后，既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或提起行

政诉讼，亦未自觉履行处理决定，经依法

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

此后，连平县人社局于2019年12月2

日将此案移交至连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同年12月18日，连平县人民法院作

出《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因证实

宏利公司在银行无存款也无其他财产可供

执行，2020年7月3日，连平县人民法院作

出《执行裁定书》终止本次执行程序。

记者根据陈先生的父亲提供的电

话，试图联系叶贤辉，其电话已暂停服

务。公开资料显示，宏利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劳

务分包工程，目前仍是开业存续状态。

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 3 年仍未履

行相关义务，该公司已被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法定代表人叶贤辉已被

限制高消费。

近日，陈先生的父亲已向河源市人民

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请求裁定强

制执行被执行人劳动报酬 9.15 万元及加

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报酬利息。“希望

法院能进一步查实宏利公司有无其他财

产可强制执行，帮我们尽快讨回工资。”陈

先生父亲说。

广东高院发布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陈康秀 楚惠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施

行一周年之际，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

一批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包括 2

个刑事、4个民事案件，涵盖严厉打击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防止个人信息“过度

收集”、保障行使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规

范网络平台依法使用个人信息等内容，反

映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

面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

处理，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促进数字

经济健康发展的司法实践。

案例选登

物流人员出售客户个人信息
被判刑并处罚金

基本案情：蔡某和庄某（另案处理）于

2021年12月1日入职于某物流公司，蔡某

负责分拣快递包裹，庄某负责扫描快递包

裹。2021年12月2日至10日期间，蔡某与

庄某合谋利用上班的便利，用手机对快递

包裹上的快递单拍照，非法获取寄件人、收

件人的个人信息，再以每条信息1.3元至1.5元

不等的价格，非法出售8000多条公民个人信息

给李某（另案处理），从中非法获取12884元。

裁判结果：揭阳普宁市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认为，蔡某与庄某、李某在共同实施

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中，系主

要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

主犯，对蔡某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

罚。综合蔡某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危

害后果及其认罪态度，依法判处蔡某有期

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追缴其违

法所得12884元。

擅自公布消费者个人信息
商家行为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张某等人因不满某商家的

“剧本杀”游戏服务，上网发布差评，该商

家遂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与张某等人的微

信群聊记录、游戏包厢监控视频录像片

段、张某等人的微信账号信息，还称“可向

公众提供全程监控录像”。张某等人认为

商家上述行为侵害其隐私权、名誉权和个

人信息权益，起诉要求商家停止侵权、赔

礼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失等。商家则以张

某等人恶意发布差评为由，要求其承担侵

害名誉权的责任。

裁判结果：广州互联网法院生效判决

认为，张某等人发布的“差评”系对剧本杀

服务的主观感受，不属于虚构事实，即使

该商家的店铺排名因此降低也属正常经

营风险，张某等人不构成侵权。该商家在

微信公众号公开监控录像并称可提供全

程录像，侵害了张某等人的隐私权，未经

张某等人同意公布其微信账号信息，侵害

了张某等人的个人信息权益，故判令该商

家立即停止公开监控录像，删除“可向公

众提供全程监控录像”表述及张某等人的

微信账号信息，在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声

明，并向张某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
可依法获得保护

基本案情：2021 年 3 月 1 日，周某某

因担心某电子商务公司运营的平台获取

并记载的其本人信息有误或被泄露，致

电该平台客服，希望平台披露收集到的

其本人信息。该平台客服表示：“用户有

填写的信息，可以在APP个人中心予以查

看，且这些信息采取了加密的保护措施，

不会泄露；对于用户没有填写的信息，平

台无法展示。”同日，周某某向该平台隐私

专职部门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请求披露其

个人信息，平台未予回复。周某某遂诉至

法院，请求某电子商务公司向其披露收集

的个人信息。

裁判结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认为，周某某要求平台向其披露个人

信息，实质是主张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

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是个人重要的法定

权利，依法应予充分保障。周某某作为平

台注册用户，有权要求平台披露收集的个

人信息及相关处理情况。故根据案件具

体情况，判决某电子商务公司提供其收集

的周某某相关个人信息及其处理相关情

况供周某某查阅、复制。

企业无财产可供执行
农民工讨薪多年无果

▲陈先生曾参与建设的河源市连平县忠信新邨沿江路市政工程项目 受访者供图

施工总承包单位
对欠付工资承担连带责任

广东瑞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

师吴国雄告诉记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

偿，再依法进行追偿。工程建设项目转

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

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该规定明确了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

包单位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的监

督责任。”吴国雄说，“一旦发生农民工工

资拖欠的情形，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先行清

偿，再依法进行追偿。也就是说，被欠薪

农民工可以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律师说法


